温州市律师协会文件
温律协〔2026〕8号


关于组织市律协新设民营经济法律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竞选及副主任、委员选拔的通知

市律协各县（市、区）律工委（联络组），各律师事务所：

为响应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战略导向，顺应法律服务的专业化趋势，提升行业精准服务本土经济的水平，根据《温州市律师协会章程》《温州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经律协第八届常务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新设温州市律师协会民营经济法律保护专业委员会。现将专业委员会主任竞选及副主任、委员选拔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3月13日止。

二、委员申报条件

（一）忠于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与职业操守；

（二）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信用等级A级以上（含A级）；

（三）热心专业委员会工作及律师事业，具有奉献精神；

（四）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丰富的执业经验和相关业务水平；

（五）从事律师业务或相关专业业务3年以上或者曾获市律协律师实务论文二等奖及以上奖项或省律协律师实务论文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承办相关专业案件业绩突出或者在《温州律师》及市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专业文章。

（六）报名应由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签署意见，由所在律师事务所统一上报（已参加2个专业委员会的律师不再报名）。

报名应由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签署意见，由所在律师事务所统一上报。原则上同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在同一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不应超过2名，执业律师在30-50名的律师事务所在同一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不应超过3名，执业律师在50名以上（不含本数）的律师事务所在同一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不应超过4名，执业律师在100名以上（不含本数）的律师事务所在同一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不应超过6名。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律师申报专业委员会不占所在律师事务所名额： 1.曾获市级以上“十佳”“优秀”律师荣誉的；2.近四年获省、市级律协优秀实务论文的作者；3.在所申报的专业领域有较大社会影响力且受过市级以上专业嘉奖的。
三、报名程序

申报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需填报《温州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申报表》（附件2），由律师事务所汇总统一上报，上报时需统一填写汇总表（附件3），并附申报表。上报采用电子邮件方式，注明xx事务所专业委员会报名。律协邮箱：wzslsxh@163.com。联系人：池智慧  电话：88328850。
四、竞选时间与地点

经市律协审核通过后将在温州律师网公布初始委员名单，并择期召开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展主任竞选。五、工作要求
请市律协各县（市、区）律工委（联络组）、各律师事务所重视此项工作，认真组织引导律师积极参与。

附件1：专业委员会主任竞选工作实施方案

附件2：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申报表

附件3：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申报汇总表

温州市律师协会

2026年3月9日

附件1

温州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主任竞选工作  实施方案
 为做好市律协各专业委员会竞选工作，根据《温州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公开公正的方式， 通过竞选，将在各专业领域业务水平高、热心于行业事务、具有相应组织能力的律师，选拔到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岗位上来，带动专业委员会创新性开展工作，提升我市律师整体专业水平，完成本届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任务。

 二、竞选原则

本人自愿申报，结合上届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参加情况，兼顾各委员会工作的连续性。

三、竞选岗位设置

专业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原则上由主任在委员中提名。

四、参加竞选的条件

竞选专业委员会主任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具备专业委员会委员资格，并申报了主任岗位竞选意向；或者由各县（市、区）律工委（联络组）推荐，本人同意参加竞选的。
2、在该专业领域有较丰富的执业经验并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组织能力。

3、有奉献精神，热心专业委员会活动，并保证有充足时间处理本专业委员会事务。

4、参加竞选的律师每人限申报一个专业委员会主任岗位。
五、工作程序

（一）提交材料（电子版）

报名参加专业委员会主任竞选的律师，需向市律协秘书处提交以下材料：

（1）报名表格；

（2）参加竞选的书面演讲稿或主要内容提纲，内容包括：对本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划、年度工作的计划与目标、具体工作思路与方法、其他表态性事项等；

（3）在相关专业领域办理的典型的、有影响的案件材料，在相关专业领域研究文章、荣誉证书、聘书、学历、职称等；

（4）竞选者认为可以有助于竞选的其他材料。

（二）初审

市律协秘书处与市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和培训委员会根据《温州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和本方案规定的条件，对自愿报名的律师及各县（市、区）联络组推荐人员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律师正式通知其参加竞选。

 （三）竞选演讲与表决

委员会委员人数确定后，召开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参加竞选律师每人作6-10分钟的演讲；演讲结束后，由本专业委员会委员进行投票表决。

（四）决定任命

市律协秘书处与市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和培训委员会将得票情况及书面审核情况报至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根据得票情况结合书面材料提出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建议人选；同时由主任提名副主任人选，经市律协秘书处与市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和培训委员会审查后，由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任命。

（五）当专业委员会主任只有1名竞选者或无人竞选时，根据《温州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第八条的规定办理。

附件2

温州市律师协会＿    专业委员会

委员（主任）申报表
	姓    名
	
	事务所
	

	办公电话
	
	通讯地址
	

	手机号码
	
	邮箱地址
	

	学历学位
	
	毕业学校
	

	取得执业证时间
	
	律师职称
	

	是否申报竞选专业委主任
	

	专业领域承办的重大或具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例      
	

	在《温州律师》或市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奖的论文情况
	

	社会兼职及获得的荣誉情况
	

	奖惩情况
	

	所在律师事务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申报汇总表
（由律师事务所填报）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人数       
	姓名
	执业证

领取时间
	论文获奖或

发表情况
	申报专业

委员会
	是否申报

主任岗位
	联系电话
	

	
	
	
	
	
	
	

	
	
	
	
	
	
	

	
	
	
	
	
	
	

	
	
	
	
	
	
	

	
	
	
	
	
	
	

	
	
	
	
	
	
	

	
	
	
	
	
	
	

	
	
	
	
	
	
	

	
	
	
	
	
	
	

	
	
	
	
	
	
	

	
	
	
	
	
	
	

	
	
	
	
	
	
	

	
	
	
	
	
	
	

	
	
	
	
	
	
	

	
	
	
	
	
	
	


